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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5083—1999《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与GB5083—199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生产设备”术语和定义(见3.1,1999年版的3.1);
———增加了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的要求(见4.1、4.2);
———增加了启动和停止的要求(见5.6.3、5.6.5);
———增加了控制系统操作风险和开关操作的要求(见5.6.2.1、5.6.2.9);
———更改了安装、吊装和搬运的要求(见5.9.1、5.9.3,1999年版的5.9.2);
———更改了防火与防爆的要求(见6.4.1、6.4.2、6.4.3,1999年版的6.4.1、6.4.2、6.4.3);
———增加了防静电、防电伤的要求(见6.10.2、6.10.3);
———更改了设备说明书的要求(见7.2,1999年版的7.2);
———增加了环保设施的相关内容(见6.7.1、6.7.2);
———增加了智能化、远程控制等相关内容(见5.6.2.3、5.6.2.11、5.6.2.12、6.4.5);
———增加了基于风险评估的生产设备故障模式与失效分析的内容[见4.7的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5年首次发布为 GB5083—1985,1999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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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各类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的总体要求、一般要求和特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除空中、水上交通工具,水上设施,电气设备以及核能设备之外的各类生产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893 安全色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1部分:钢直梯

GB405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2部分:钢斜梯

GB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Z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产设备 productionfacilities
生产过程中,为生产、加工、制造、检验、运输、装卸、安装、储存、维修产品而使用的各种机器、设施

(含环保设施)、装置和器具。

3.2
安全卫生防护装置 safetyandhealthguarddevice
配置在生产设备上,起保障人员、生产过程和设备安全卫生作用的附属物件或设施。

4 总体要求

4.1 生产设备的设计应识别其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风险,如各种工况、环境,特别是异常工况、不良环境

下的安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安全卫生防护措施。

4.2 生产设备(包括零部件)应有符合产品安全性能的力学特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按规定条件制

造、运输、储存、安装、使用和拆除时,不应对人员造成危害。

4.3 生产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应向工作场所、大气、水体和土壤排放超过国家标准限值的化学毒

物,粉尘等有毒、有害物质,不应排放或产生超过国家标准限值的噪声、振动、电离辐射、非电离辐射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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